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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

 

全体党员： 

为加强我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，明确行政班子的党风廉

政责任，保证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

任制的规定》和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年度工作的落实，根据班

子人员调动，对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成员作如下调整： 

组  长：朱爱军 

成  员：毛伟华、朱小燕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负责学校党风廉政建设日常工

作，根据领导小组决定，组织开展各项工作，督促、检查贯

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。 

办公室主任：周理超，成员：金张丽、邱碧云 

 

舟山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实践学校党支部 

二○一八年三月五日 


